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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查「101年度核准勸募活動募得財物數額、使用情形及流向查核」
應行準備資料

各受查團體應備妥下列資料，於103年3月10日前郵寄至「台北郵局第36-145號信箱」備查。
01. 最新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
02. 勸募活動發起之會議紀錄影本(含出席人員簽到簿影本)。
03. 勸募活動計畫書影本。
04.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書影本。
05. 內政部核備勸募活動函影本。
06. 開立收據之存根聯。
07. 活動期間內之會計紀錄，包括：會計傳票、交易憑證及會計帳冊等。(本項內容無需先行郵寄，僅備於勸募團體處備查)
08. 活動期間之收支餘絀表。
(1) 報表期間：核准活動開始日至民國102年6月30日止。
(2) 94年南亞海嘯、97年四川大地震、98年莫拉克風災等個案之收支餘絀表應自該活動開始日至102年6月30日止，分年列示，並加註累計欄位。
09. 捐款專戶核備函影本。
10. 捐款專戶存摺影本，其中應包括：專戶之封面、設立時至民國102年6月30日止之內頁。
11. 公開徵信留存紀錄影本。
12. 勸募活動成果向主管機關通報後核備函影本，及按各勸募核准文號，提供捐贈人捐贈資料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年月及捐贈財物明細表，並載明收據日期與收據編號之電子檔。
13. 募得財物執行結果向主管機關通報後核備函影本，及按各勸募核准文號，提供支出明細包括動支日期、動支項目、動支對象、動支金額之電子檔。
14. 同一機構、團體有一個以上勸募活動案時，應分列專案別收支餘絀表，至少包括以下列欄位：
	會計科目
	勸募活動一
(南亞海嘯)
	勸募活動二
(四川地震)
	……
	團體內部活動
	合計

	收入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支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淨餘(絀)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15. 同一勸募活動非由總機構統一執行者，應分列各分事務所之收支餘絀表，至少包括以下欄位：
	會計科目
	分事務所一
(工作站名稱)
	分事務所二
(工作站名稱)
	……
	合計

	收入
	　
	　
	　
	　

	支出
	　
	　
	　
	　

	淨餘(絀)
	　
	　
	　
	　

	102/06/30零用金或非專戶存款經費餘額
	　
	　
	　
	　


16. 個案活動中有對海外之捐助者，除提示收據、匯款資料等憑據外，應另列舉前五大受捐對象之名稱、聯絡地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、網址及執行成果的追蹤或回應資訊。

◎ 聯絡方式
 ※ 正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玉梅會計師/楊季霖
 電話：(02)2504-1582 /(02)2577-4386 ；傳真：(02)2504-1583           
 E-mail：zx1314888@gmail.com

